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与华泰证券网上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起所管理的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泰证券”）网上申购费率优惠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的活动。适用的基金及具体费率优惠

内容如下：

网上申购费率优惠

基金名称（简称） 基金代码 折扣

长盛环球行业股票（

ＱＤＩＩ

）

０８０００６ ４

折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

基金名称（简称） 基金代码 折扣

长盛量化红利股票

０８０００５

网上

４

折、柜台

８

折

长盛环球行业股票（

ＱＤＩＩ

）

０８０００６

网上

４

折、柜台

８

折

长盛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ＬＯＦ

）

１６０８０７

网上

４

折、柜台

８

折

长盛全债指数增强债券前端

５１００８０

网上

４

折、柜台

８

折

长盛动态精选混合前端

５１００８１

网上

４

折、柜台

８

折

活动期间， 网上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最低按原费率四折执行， 但折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若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费率执行。原费率请见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

文件及相关公告。办理的具体时间、单笔扣款下限等扣款规则等事宜以华泰证券的相关业务

规则为准。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华泰证券提交申请，

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华泰证券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

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业务。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

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起， 投资者可在华泰证券的全国各指定网点参与上述基金的网上申

购费率优惠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的活动。相关业务细则请遵循华泰证券的具体规定。如

果华泰证券对本公告披露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活动的具体安排做出调整， 请以该机构最新

的规定为准。

重要提示：若投资者申请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基金处于暂停申购状态，则本公司不

接受该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请。对于相关代销机构已受理、并提交到注册登记机构的

申购申请，注册登记机构将以确认失败处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免长话费）或

０１０－６２３５００８８

（北京）

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客户咨询电话：

９５５９７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担。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

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２

证券简称：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９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收到控股股东山田林业开发（福建）有限公司及其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

收购本公司一致行动人许志红先生通知， 山田林业和许志红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分别减持公司股份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和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２．１５％

，减持后山田林业仍持有公司

２９５

，

２５２

，

４６４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２９％

，许志红

先生仍持有公司

９

，

５５９

，

８５９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７％

， 上述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股） 减持价格（元） 减持比例（

％

）

山田林业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６０ １．１５％

其他方式

许志红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６０ １．００％

其他方式

合计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５％

２

、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０２

，

７５２

，

４６４ ４６．４４％ ２９５

，

２５２

，

４６４ ４５．２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０２

，

７５２

，

４６４ ４６．４４％ ２９５

，

２５２

，

４６４ ４５．２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许志红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６

，

０５９

，

８５９ ２．４６％ ９

，

５５９

，

８５９ １．４７％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

，

０５９

，

８５９ ２．４６％ ９

，

５５９

，

８５９ １．４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山田林业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山田林业、许志红先生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等有关规定， 其在减持期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的股份数

量未超过

１％

。

２

、山田林业、许志红先生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其在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未做出最低减持价格承诺，减持价格未违反

相关规定。

３

、 山田林业及其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收购本公司一致行动人许志红先生不排除在未来六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继续出售本公司股份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５％

的可能。 公司将督促山田林

业、许志红先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１６

号———解除限售》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１

、山田林业减持通知函。

２

、许志红先生减持通知函。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皇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５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名。会议参与表决的人数及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以公司资产为抵押

向金融机构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满足产品生产及市场开发需求，公司拟以所拥有的位于武威市凉

州区新建路

５５

号的土地资产及位于武威市凉州区清源镇新地滩的土地资产作为抵押， 向金

融机构申请流动资金贷款，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具体办理贷款事宜。

经甘肃方家不动产评估资询有限公司甘方估字

２０１１２００

号《评估报告书》评估，位于武威

市凉州区新建路

５５

号的土地资产，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１９０１４５．８３

平方米（约

２８５．２

亩），该土地

评估价值为

９４６２．４２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其账面值为

２８３４０９４２．９

元。

经甘肃方家不动产评估资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甘方（

ＪＧ

）字第

１３６

号

－

清源《评估报告书》评

估，位于武威市凉州区清源镇新地滩的土地，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２９４３６６８．９９

平方米（约

４４１５．５

亩）， 该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评估价值为

２１８７６．０９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其账面值为

７６９８１０２４．５４

元。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会资产抵押的权限，该项资产抵押事宜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２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浙江皇台酒业有限公司的

议案》

公司决定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皇台酒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以工商局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

３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

４８８

号万盛商务大厦七楼甘肃

陇盛皇台酒业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将发出召开股东

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皇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６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开拓省外市场，提高公司品牌在省外市场的知名度，增加公司产品的销售收入。公司

拟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成立全资子公司———浙江皇台酒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以工商局最

终核准的名称为准）。

上述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通过。根

据公司章程规定，本项投资数额属于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外投资的权限，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本项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项对外投资是本公司作为唯一投资人成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即全资子公司）；

（

１

）、出资方式：以货币出资；

（

２

）、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经营范围为预包装食品（酒类）批发、零售（以公司登记机关

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投资人为本公司，投资规模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其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

本公司将许可新设公司使用本公司商标。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对外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开拓省外市场，加大公司品牌在省外市场的知名度，以期增

加公司产品的销售收入。

新设公司可能存在如下风险：与开发省内市场相比，省外新兴市场的开发需要更多的投

入，新设公司在运营前期可能出现亏损。

四、其他

本公司正在办理公司设立的工商登记手续。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皇台 编号：

２０１１－３７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决

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预计会期半天。

４．

会议召开方式：与会股东或股东代表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审议有关议案。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

４８８

号万盛商务大厦七楼甘肃陇盛皇台酒业有

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审议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审议事项如下：

１

、 审议 《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以公司资产为抵押向金融机构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

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凭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和深

圳证券帐户卡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帐户卡以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办

理登记手续；

（

３

）授权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深圳证券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

效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９

：

００

登记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

４８８

号万盛商务大厦七楼甘肃陇盛皇台酒业有限

公司办公室。

本公司欢迎广大股东就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积极发表意见。

四、其他

１

、联系人：刘 峰 谢维宏

２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５－６１３９８６５

３

、联系传真：

０９３５－６１３９８８８

４

、联系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西关街新建路

５５

号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５

、邮政编码：

７３３０００

６

、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次临时会议决议。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附件一：股东大会回执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致：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本人（本单位）拟亲自

／

委托代理人 （先生

／

女士）出席贵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

４８８

号万盛商务大厦七楼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或名称

证件号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股票账户号码

持股数量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签署：

附注：

１

、请用正楷书写中文全名。

２

、请附上身份证复印件和股票帐户复印件。

３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请附上填写好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附件二：股东授权委托书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委托人证件号（个人股东填身份证号、法人股东填营业执照号）： 。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小写）： 股。

委托人地址： 委托人联系方式：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联系方式：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审议事项表决如下：

议案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以公司资产为抵押向金融机构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

议案》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票简称：冠福家用

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０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丁志刚

通讯地址：无锡市中山路

２７０

号天安大厦

１６０３

室

股 权 变 动 性 质：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声 明

１

、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不需要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章程或义务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划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福建冠福

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

的持股信息外，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福建冠福现代

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报告中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

／

冠福家用 指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本投资者 指 丁志刚

Ａ

股、股份 指 在深交所挂牌交易的冠福家用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丁志刚

２

、性别：男

３

、国籍：中国

４

、住所：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黄巷镇

５

、通讯地址：无锡市中山路

２７０

号

６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无

７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８

、丁志刚先生与冠福家用及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

外的股份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个人资金需要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将会继续转让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丁志刚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合竞价交易系统以竞价交易

的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２０４７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

，本次减持后，丁志

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３５３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８６％

。

３５３

万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

情况如下：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丁志刚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９．０３ ２０

，

４７０

，

０００ ５

合计

－ － ２０

，

４７０

，

０００ ５

注：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权益分派方案，丁志

刚先生所持股份由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８６％

。

二、丁志刚先生拥有权益的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

冻结。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丁志刚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９．０３ ２０

，

４７０

，

０００ ５

合计

－ － ２０

，

４７０

，

０００ ５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

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

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丁志刚先生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丁志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福建省德化县

股票简称 冠福家用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０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丁志刚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披露前持股数量：

２４００

万股，持股比例：

５．８６

﹪ 披露后持股数量：

３５３

万股，持股比例：

０．８６

﹪

注：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实施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权益分配方案。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２０４７

万股，变动比例：

５．００

﹪，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３５３

万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丁志刚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5

2011

年

11

月

15

日 星期二

股票代码：

600110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临

2011-027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发

布了

"

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详见

2011

年

10

月

27

日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本公司公告临

2011-24

）。

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1

月

14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 出席

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人，代表股份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

。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银行贷款的议案》

同意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议案》

（

1

）同意李怀璋先生辞去公司监事长、监事职务；

同意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选举曹阳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曹程钢律师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股东、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附件：曹阳先生简历

曹阳，男，

1971

年

10

月生，大学学历。曾任江都市粮食局会计、局长秘书；江都日报社记

者、编辑、广告部主任、编辑部主任、周刊主编；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企划部部长，杉杉控股有限

公司综合管理部副部长、企划部部长，杉杉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现任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总监、杉杉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0736

证券简称： 重庆实业 公告编号：

2011-48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司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11

月

12

日

9

：

00

2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22

号海赋国际大厦

B

座

11

层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沈东进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

、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297,193,885

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

190

，

388,97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

。其中：第一项议案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1,928,74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7%

；第二、三、四、五项议案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为

190

，

388,97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

。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关于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中住置业开发有限公司放弃长

沙中住兆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

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

31,756,2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

，反对

172,50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54%

，弃权

0

股。

本项议案关联股东中住地产开发公司回避表决。

（二）审议《关于修订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章程

>

部分内容的议案》。

同意

190,388,9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

190,388,9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关于制订

<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经费管理办法

>

的议案》。

同意

190,388,9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审议《关于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出售持有的瑞斯康达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8%

股权的议案》。

同意

190,216,4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

，反对

172,50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1%

，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中洲律师事务所委派赵志军、焦键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股东大

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法律意见书。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410

证券简称： 广联达 公告编号：

2011-027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于

2010

年

5

月

25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中小板上市聘请的保荐机构为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证券

"

）。

2011

年

9

月

5

日，华泰证券发布《关于与华泰联合证券进一步业务整合并变更业务范围获

批的公告》。公告称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业务范围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11]1353

号）。根据该批复，华泰证券将原经营业务范围中

"

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

"

变更为

"

证券承销业务（限承销国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

。公告同时称将及时办理业

务范围变更的相关事宜。变更完毕后，华泰证券将丧失保荐资格，不能继续担任本公司持续

督导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版保荐工作指引》（

2010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鉴于华泰证券将丧失保荐机构资格，公司

需要另行聘请保荐机构担任持续督导工作。

2011

年

11

月

14

日，公司与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德邦证券

"

）签订了《关于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中小板上市之持续督导协议》，聘请德邦证券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

机构，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持续督导的期间为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德

邦证券指定黄文强、吴旺顺先生担任本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自协议签定之日起

终止与华泰证券的保荐协议，原授权的保荐代表人邓建勇、王天红先生不再负责公司持续督

导期间的保荐工作。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14

日

附件：

德邦证券基本情况如下：

1

、 名称：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

、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500

号城建国际中心

26

楼

3

、 法定代表人：姚文平

4

、 注册资本：

10.08

亿元人民币

5

、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

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黄文强先生简历

经济学硕士，具有保荐代表人资格，曾任职于上海实业集团投资部、光大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投行部， 现任职于德邦证券有责任公司投资银行管理总部，

13

年投资银行业务经历。在

发行上市方面，曾主持并担任项目负责人的项目有独一味

IPO

等项目。

吴旺顺先生简历

复旦大学数学学士、复旦大学管理科学系研究生班，具有保荐代表人资格。 曾任职于华

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任职于德邦证券有责任公司投资银行管理总部，拥有近

15

年投资

银行从业经历。在发行上市方面，曾主持并担任项目负责人的项目有合肥百货

IPO

、安徽合力

IPO

、美菱电器

1996

年度配股、美菱电器

B

股、丰乐种业

IPO

等项目。

证券代码：

002519

证券简称：银河电子 公告编号：

2011-025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

2011

年

11

月

14

日以现场和通

讯相结合方式在公司行政研发大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7

名董事现场表决，独立董事王芹生、胡继军以传真方式表决。会议由董事长吴建明先生

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

活动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

上述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将于江苏证监局审核通过后在公司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二、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张

家港支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张家港支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8000

万元人民币的信贷资

金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一年。

三、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张家港

支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张家港支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的信贷资金授

信额度，授信期限两年。

四、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张家港

支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张家港支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8000

万元人民币的信贷资金授

信额度，授信期限一年。

五、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银行张家港支行

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张家港支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6500

万元人民币的信贷资金授信额

度，授信期限一年。

以上授信额度以及授信时间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定的为准。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

事长吴建明代表本公司签署与上述授信额度有关的合同、 协议以及使用授信额度所需签署

的各项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4

日


